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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为了进一步贯彻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上关于推动最高 

人民法院把主要精力放在统一裁判尺度的精神，正确适用法律、统 

一裁判标准，减少和消除同案不同判，提高人民法院裁判的司法公 

信力，从今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将采取多种方式推行 

典型案例指导制度，为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裁判提供权威指引。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典型案例均经过严格、规范的遴选程序， 
为权威性和适用效力打下坚实基础。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颁 

布实施以来，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新要求不断涌现，各地法院在 

适用法律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同理解和不同做法，为了规范行政审判 

的法律适用，推动行政诉讼制度健康良性发展，我们组织编辑了这 

本《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判要旨及评述（第一卷）》。本书所选案例 

多是从2016年行政庭办理的2400多件行政案件中遴选出来的，也 

吸收了数件巡回法庭办理的行政案件。本书所归纳的裁判要旨具有 

示范和指导意义，供行政审判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法学研究 

工作者在工作中参考借鉴。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每年推出一批具 

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可以说，这是第一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法 

官裁判的年度记录。本卷中裁判要旨及其评述均由承办法官撰写， 
章文英同志负责编辑，梁凤云同志负责审稿，黄永维同志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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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力、条件的限制，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期望广大读 

者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在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本书仅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集体智慧，如果本书相关 

内容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或者审判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请以 

司法解释和审委会意见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二O—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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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案范围

案例li要求实施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属于受案范围

【案例索引】
(2016)最高法行申1976号
李志成诉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政府拆迁行政管理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327号行政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

【裁判要旨】
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 

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无异议，起 
诉要求行政机关落实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 
“一户一宅基”的原则，农民在被安置取得一处宅基地后，不得再行通过 
继承等方式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安排另一处宅基地。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6)最高法行申19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志成。
委托代理人董国女，北京楹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庆丰，北京楹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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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判要音及评述（第一卷)

住所地湖南省涟源市蓝田办事处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宋建明，市长。
再审申请人李志成因诉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涟源市政 

府）拆迁行政管理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行终字 
第3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梁凤云、代 
理审判员仝蕾、李小梅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査，现已审查 
终结。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安化（梅城）至邵阳高速公路 

起于益阳市安化县梅城镇，接拟建的常（德）安（化）高速公路，止于邵 
阳县桔木山，与沪瑞高速公路和邵（阳）永（州）高速公路连接，主线全 
长130. 8公里，在涟源段主线长59. 66公里，连接线长20. 06公里，合计 
全长79. 72公里。安化（梅城）至邵阳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 
二广高速公路的一段，是湖南省规划的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2008年8月20日，湖南省涟源市国土资源局向李志成所在村组发布 
了《征收土地预告》，2009年6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2009)政国土 
字第623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在娄星区石井乡、涟源 
市伏口镇、白马镇、渡头塘镇、龙塘乡、湄江镇、桥头河镇、石马山镇等 
8个乡镇84个行政村、公路局、白马水库，征收452. 2286公顷土地，用 
于湖南安化（梅城）至邵阳段高速公路娄底段的建设。2009年9月20曰， 
涟源市政府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发布了涟政土公[2009] 9号《征地公告》，公告载明了被征土地的位置、 
土地权属、地类、面积、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补偿登记的时间、地点等事‘ 
项。2009年10月15日，涟源市政府发布了涟政土公[2009] 10号《征 
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公告确定了征地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湘政办发 
[2005 ] 47号、湘政办函[2008] 159号、湘政办明电[2009] 100号、 
娄政发[2003] 29号、娄政发[2008] 3号和娄政发[2009] 5号文件的 
规定执行；青苗补偿标准严格按照娄政发[2003 ] 29号文件规定执行；地 
上附着物、建（构）筑物补偿标准严格按照娄政发[2003 ] 29号、娄政 
发[2008] 3号和娄政发[2009 ] 5号文件的规定执行；房屋拆迁安置标 
准按娄政发[2008] 3号和娄政发[2009] 5号文件和娄底市高速公路建 
设指挥部第十次指挥长办公室会议纪要等文件的规定执行，所有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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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案范围

上房屋的拆迁安置均采用异地新建方式，被拆迁人的搬家过渡费一律按 
2000元/人计算，被拆迁户新宅基地三通一平及超深基础按照162元/平方 
补偿。2010年2月9日，涟源市安邵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作为甲方与李志 
成作为乙方签订了《拆迁房屋协议书》（该协议实际系李志成代替其岳父 
母签订，房屋系其岳父母所有）。协议中约定，甲方因建设需要拆迁乙方 
房屋及附属设施，用于安邵高速公路涟源段建设，经听证告知、村民小组 
充分讨论和双方充分协商，达成房屋拆迁协议，由甲方支付补偿经费给乙 
方，乙方自拆自建、自找过渡住房。协议也对拆迁房屋种类、结构、面 
积、补偿金额、付款方法、房屋拆迁腾地时间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 
定。协议签订后，李志成岳父母的房屋已经拆除。之后，其岳父母相继去 
世，未建新房。李志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原有住房一栋。2014年3月， 
李志成向涟源市政府寄出《请求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申请书》。因未得 
到答复，李志成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涟源市政府履行安 
置其岳父母被征收的宅基地的义务。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 
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 
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 
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 
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以上规 
定是对土地补偿有异议的，应先申请裁决，再向人民法院起诉。而本案中 
李志成起诉主要诉求是拆迁安置方案的落实问题，而对拆迁补偿方案及拆 
迁补偿并不持异议，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涟源市 

政府是否已经履行安置李志成岳父母被征收宅基地的义务问题。因本案双 
方诉争的是宅基地的落实问题，而不是《拆迁房屋协议书》的履行问题， 
只要涟源市政府存在未依法依规安置宅基地的情形，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故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娄政发[2008] 
3号《娄底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安置办 
法》）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是当时娄底市征收和征用集体土地及 
其房屋和其他附着物拆迁补偿安置的依据。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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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判要旨及评述（第一卷1

划区外，一律采取异地新建方式安置。被拆迁房屋按照附表一至四规定的 
标准补偿外，另行安排宅基地；第十二条规定，采取异地新建方式安置 
的，按下列方式执行：（2)农村居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本项所称的户 
是以家庭户型为单位，以成家子女为主体。两个以上子女达到法定婚龄 
的，可以分户，但分户不能作为安置宅基地的条件。（3)征地单位负责拆 
迁房屋底层占地面积相应的宅基地，但宅基地面积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本 
案中，涟源市政府拆除的房屋系李志成岳父母所有，故虽然《拆迁房屋协 
议书》的主体是李志成，但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 
地”的规定，李志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已经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岳父母 
亦已去世，故其要求涟源市政府再为其安置一处宅基地的请求没有法律依 
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
志成的诉讼请求。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 

审法院认为：虽然涟源市安邵髙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作为甲方与李志成作为 
乙方签订的《拆迁房屋协议书》上的户主是李志成，但拆迁的房屋系李志 
成岳父母所有，上述协议实际系由李志成代替其岳父母签订。双方诉争的 
是宅基地的落实问题，而非《拆迁房屋协议书》的履行问题。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 
宅基地”的规定，李志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已拥有一处宅基地，而其岳 
父母亦已去世，故其要求涟源市政府再为其安置一处宅基地的请求没有法 
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李志成申请再审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申请人签订 

的《拆迁房屋协议书》并没有说不给申请人安置宅基地，相反根据《安置 
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的房屋拆迁采用的是异地新建方式，应当 
安置宅基地；申请人签订了《拆迁房屋协议书》，即使被拆房屋是申请人 
岳父母所有，申请人也可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2)原审违反法定程序， 
没有开庭审理。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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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案范围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 
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涟源市政府拆除的房屋系李志成岳父母所有， 
其岳父母已经去世。李志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已经拥有一处宅基地，故 
其要求涟源市政府再为其安置一处宅基地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原审判决驳回李志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李志成的再审申请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李志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梁凤云 
代理审判员仝蕾 
代理审判员李小梅

二o—六年八月十曰 
书记员徐超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起诉要求地方政府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是如果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涟 
源市政府是否应当履行安置李志成岳父母被征收宅基地的义务。

第一个争议焦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对 
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中。其具体程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环节：拟订征用土地方案——批准征 
用土地方案——市、县人民政府公告征用土地方案——征地补偿登记—— 
拟订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实践中，对于以上集体土地征收的部分环节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争议较大，但对于“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这一行政行为的可诉 
性，在实务当中争议不大，一般都认为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 
范围。本案中李志成起诉主要诉求是拆迁安置方案的落实问题，而对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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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栽判要旨及评述(第一卷)
补偿方案及拆迁补偿并不持异议，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涟源市政府是否应当履行安置李志成岳父母 
被征收宅基地的义务的问题。在宅基地房屋拆迁利益分割案件中，往往出 
现部分当事人因继承、婚姻关系等原因在多处享有宅基地房屋权利的情 
况。若多处宅基地房屋同时遇拆迁，原则上，宅基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拆迁 
利益，当事人不应重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 
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立法限制农村村民拥有宅基地数 
fi的初衷是减少耕地占用，保护现有耕地。从字面上看，此处“一户只能 
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意思应该是指不管村民通过何种方式，其在同一时间 
内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供其使用。按照这个理解，一户农民已经取得一处 
宅基地后，无论基于什么原因，均不得再另行得到另一幅宅基地，即使通 
过继承的方式也是不允许的。本案中，李志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已拥有 
—处宅基地，而其岳父母亦已去世，故其要求涟源市政府再为其安置一处 
宅基地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作者：李小梅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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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案范围

WW1乡镇政府对村 

委会的监督是否属于受案范围

【案例索引】
(2016)最高法行申《号
毛武营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二道区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判决二道区政府在一定期限内作出保护其合法财产权和民主权的行政行 
为。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行初字第6号行政裁定驳回毛武营的 
起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行终字第2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 
毛武营不服，向最髙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裁判要旨】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不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村 
民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行使监督权的申请，有管辖权的乡、镇人民政府 
即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乡、镇人民政府不履行监督职责的，构成 
不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 当事人对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 
查意见、复核意见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的，不属于行 
政诉讼受案范围。但信访答复行为重新设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对当 
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3. 对于是否属于政策性或者历史遗留问题，应当依据当事人的请求和 
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并应具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依据，不宜 
采取宽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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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判要旨及评谇(第_卷>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6)最高法行申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毛武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政 

府。住所地：长春市自由大路5379号。
法定代表人王吉，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建忠，长春市二道区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毛武营因诉被申请人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二道区政府）不履行行政职责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 
年11月20日作出的（2015)吉行终字第2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 
审。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案件现已 
审查终结。
毛武营户籍登记为农业户口。1968年学校毕业后，毛武营回宏伟村工 

作。1979年3月，毛武营离开宏伟村，自行开办个体作坊。1983年全国实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宏伟村没有实行包产到户，采取以生产小队为单位 
参照企业的模式进行生产管理，由村委会统一经营、核算和分配。为遏制 
社员随意离开，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宏伟村村委会陆续制定了一些劳 
动纪律方面的规定，如1986年4月《劳力管理规定》、1996年9月《对 
四、五、八队人员安置补偿处理意见说明》、2003年2月《宏伟村村规民 
约》等，这些文件中均明确规定，凡私自离开宏伟村三个月的，开除其社 
员身份，不再视为社员，不再享受任何社员待遇。根据宏伟村委会上述规 
定，毛武营离开宏伟村从事个体经营后，不再被视为宏伟村的社员，不享 
受任何社员待遇。1986年、1992年伊通河改造征用宏伟村部分集体土地， 
毛武营未分得土地补偿款。为此，毛武营等人向乡、区政府上访。2004年 
4月19日，二道区政府信访办公室、英俊乡政府作出《关于英俊乡宏伟村 
原社员（擅自离职后取消社员身份）要求恢复社员身份问题的答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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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案范围

认定宏伟村委会制定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劳动纪律内容合法有效，不 
遵守劳动纪律、擅自离职、长期不上班，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 
享受权利，不能恢复社员身份。2011年1月20日，毛武营等上访人通过 
邮寄方式向二道区政府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其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保护村民财 
产权和民主权利的法定义务。二道区政府在收到申请后，未予答复。毛武 
营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二道区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判 
决二道区政府在一定期限内作出保护其合法财产权和民主权的行政行为。 
另查明，2004年7月14日，长春市政府下发《关于将英俊乡等5个“城 
中村”划归街道办事处代管的批复》，同意将宏伟村由东站街道办事处代 
管。2007年12月12日，长春市二道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宏伟村 
“村改居”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撤销了宏伟村村委会。原宏伟村村委会 
被撤销后，其权利义务由长春市宏伟农工商公司承继。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行初字第6号行政裁定认为，国家保 
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村民委员会即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的越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因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特殊性，对村民委员会 
存在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救济方式需由法律规定。1988年实施的《中华X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及1991年实施的《吉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对村民委员会制定的村 
规民约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其他损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决定如何救济未作明确 
规定。201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规 
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 
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 
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 
民政府责令改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 
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由于毛武营所在的宏伟村 
于2004年划归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办事处管辖，该办事处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履行乡镇政府职责的行政机 
关。因此，二道区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对此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 
经向毛武营释明，但毛武营拒绝变更。故依照《最髙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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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薄院行萝裁w要旨孝JSI-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毛武营的起诉。

吉林省髙级人民法院（2015)吉行终字第24号行政裁定认为，毛武 
营主张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由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保护公民合法财产、保障民主权利的职权，但该 
法未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关内容。毛武营请求解决的问题，属于适 
用政策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审裁 
定驳回毛武营的起诉结果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 
(-)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毛武营申请再审称：（1)二审裁定存在漏审问题。本案一审以错列被 
告且拒绝变更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审没有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 
行全面审査，没有对是否存在错列被告问题进行任何审理，是有意规避或 
遗漏。（2)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有关“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 
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规定，不履 
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审裁定认为本案诉求属于适用政策 
和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混淆了政策和法律。 
请求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行终字第24号行政裁定，发回
重审。
二道区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毛武营就20世纪70 ~ 80年代与宏伟村村委会之间 

有关社员身份问题长期上访，在二道区政府信访办公室、英俊乡政府于 
2004年已经就其信访事项作出明确答复意见后，仍继续就同一信访事项反 
复请求相关政府予以答复，二道区政府对其信访诉求不予重复答复的行 
为，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裁定结果并无不当。毛武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 
成立。

1.关于乡、镇人民政府不履行监督义务行为的可诉性
201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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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案范围

“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 
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 
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政府责令改正。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事 
项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根据上述条文规定，村民委员会成 
员对村民委员会作出的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有两条救济途径：一是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是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这两条途径均是村 
民依法获得救济的法定渠道，村民可以选择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其与村民委 
员会之间的侵权纠纷，也可以选择请求乡、镇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监督权， 
依法责令村民委员会改正侵权的决定。当村民选择通过行政程序获得救济 
时，村民一旦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行使监督权的申请，有管辖权的乡、 
镇人民政府即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不履行监督义务，构成不履行 
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 
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 
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人民法 
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受 
理。但是，对于当事人就信访事项提出的申请，相关政府部门不予答复 
的，不屈于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不适用上述规 
定。本案中，毛武营认为宏伟村村委会20世纪80年代取消其社员身份的 
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长期上访，二道区政府信访办、英俊乡政府于2004年 
就其信访事项已经作出答复。毛武营不服，就该信访事项再次向二道区政 
府提出申请，二道区政府对其信访事项不予答复的行为，不同于普通的不 
履行监督职责义务的行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按照有关信访答复行为 
可诉性的规定予以处理。

2.关于不履行信访答复义务行为的可诉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可能侵犯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如果行政行 
为根本不可能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则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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